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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保荐机构：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

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复杂性，本方案能否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

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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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性，市场各方的观点、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可

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可能导致股票价格发生一定幅度的波动，对流通股股东

的利益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4、公司流通股股东需特别注意，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旦获得相关股东会议

通过，则有效的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加相关

股东会议、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5、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美都集团计划将自身

的有关优质资产，以适当方式注入本公司，从而提升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6、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披露前，美都集团共持有美都控股非流通股

36,144,000股，其中 36,000,000股被质押。上述质押的形成过程是：美都集团

分别于 2005年 3月 16日、2005年 8月 17日、2005年 9月 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1200万股、1440万股、720万股，为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宝石支行及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分别发放的 3000万元、2000万元、1500万元，合计

6500 万元贷款提供了质押担保。目前美都集团为本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的股权

质押担保及产生的孳息共计 3600万股。本公司将于 2005年 11月 21日开始采取

向借款银行还款的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宝石支行还贷 3000 万元，办理解

除该笔贷款所对应的 1440 万股相关股份质押的手续，用于保证本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上述解除质押手续将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网络投票前

完成，不会影响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披露前，浙江天成投资共持有美都控股非流通股

9,960,000股，其中 9,960,000股被质押。 

除此外，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披露前，不存在所持

有的股份全部（部分）被冻结（质押、或其他问题）的情形。 

7、为了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控股股东美都集团承诺先

行代为垫付应由浙江天成投资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同时浙江天成投资承诺在美都

控股非流通股股份禁售期满后一年内偿还美都集团代为垫付的全部股份，并已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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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相关协议。代为垫付后，浙江天成投资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

美都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其同意。 

控股股东美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若在改革方案实施前，除美都集团之

外的其他五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美都控股非流通股份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

押、冻结等情形，并且使其无法支付对价，则由美都集团代其支付对价。 

8、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北京宝华饭店、北京房屋建筑设计院同意在按照流

通股股东每 10股获 2.2股对价支付股票 87,869股后，剩余之 560,131股非流通

股全部代为北京天鸿集团支付对价。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直接送股方式向流通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以换取

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

通股票可获得 2.2 股股票，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票共

10,739,520股。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同意按美都控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支付对价；在改革方案实施前，不对所持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

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 

2、为了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控股股东美都集团承诺先

行代为垫付应由浙江天成投资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同时浙江天成投资承诺在美都

控股非流通股股份禁售期满后一年内偿还美都集团代为垫付的全部股份，并已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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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相关协议。代为垫付后，浙江天成投资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

美都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其同意。 

控股股东美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若在改革方案实施前，除美都集团之

外的其他五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美都控股非流通股份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

押、冻结等情形，并且使其无法支付对价，则由美都集团代其支付对价。 

3、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北京宝华饭店、北京房屋建筑设计院同意在按照流

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 2.2股对价支付股票 87,869 股后，剩余之 560,131股非流通

股全部代为北京天鸿集团支付对价。 

4、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恪守诚信，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不利用美都控股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 12月 12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5年 12月 26日下午 14:00。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5 年 12 月 22 日-12 月 26 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9：30至 11：30，13：00至 15：00。即 12月 22日

（周四）－12月 26日（周一）的股票交易时间。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 A股股票已于 2005年 10 月 31日起停牌，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说明书及其摘要将于 2005年 11月 21日公告。本公司申请最晚于 2005年 12月

1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将在 2005年 11月 30日（含本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次日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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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5年 11月 30日（含本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

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

公告次日复牌。 

4、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日（2005年 12月 13

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571-88301608，0571-88301613 

传    真：0571-88301607 

电子信箱：chinameidu@vip.163.com 

公司网站：http://www.chinameidu.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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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改革意向，遵照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

法规、规则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着“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

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在保荐

机构的协助下制定如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1、对价安排的形式与数量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直接送股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以换取非流

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

票可获得 2.2股股票，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票共 10,739,520

股。 

控股股东美都集团承诺先行代为垫付应由浙江天成投资应执行的对价安排，

同时浙江天成投资承诺在美都控股非流通股股份禁售期满后一年内偿还美都集

团代为垫付的全部股份，并已签署相关协议。代为垫付后，浙江天成投资所持原

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美都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其同意。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北京宝华饭店、北京房屋建筑设计院同意在按照流通股

股东每 10股获 2.2股对价支付股票 87,869股后，剩余之 560,131股非流通股全

部代为北京天鸿集团支付对价。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的股份，由登记结算公司根据方案实施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每位流通股股

东按所获对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登记结算公司相关办法的零

碎股处理办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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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结算公司

办理过户手续，过户完成后，所获得的股份即可上市流通。 

3、对价执行情况表 

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后 
序号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

股份数量（股）持股数（股） 比例 

1 美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144,000 28.23% 4,901,126 31,242,874 24.41%

2 北京天鸿集团公司 27,168,000 21.22% 2,563,719 24,604,281 19.22%

3 浙江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60,000 7.78% 1,350,576 8,609,424 6.73%

4 京华房产有限公司 4,632,000 3.62% 682,099 4,003,901 3.13%

5 北京房屋建筑设计院 648,000 0.51% 648,000 0 0%

6 北京宝华饭店 648,000 0.51% 648,000 0 0%

 合计 79,200,000 61.87% 10,739,520 68,460,480 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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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不超过

6,400,800 

T+12个月至

T+24个月 

不超过

12,801,600 

T+24个月至

T+36个月 
1 
美都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1,242,874 
T+36个月 

以后 

不超过

6,400,800

T+12个月至

T+24个月 

不超过

12,801,600

T+24个月至

T+36个月 
2 
北京天鸿集团公

司 

24,604,281
T+36个月 

以后 

不超过

6,400,800

T+12个月至

T+24个月 
3 
浙江天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8,609,424

T+24个月 

以后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

数量占美都控股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在 24 个月内

不超过 10%； 

4 
京华房产有限公

司 
4,003,901

T+12个月 

以后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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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1、国有法人股 27,816,000 -27,816,000 0

2、一般法人股 51,384,000 -51,384,000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79,200,000 -79,200,000 0

1、国有法人股 0 24,604,281 24,604,281

2、一般法人股 0 43,856,199 43,856,199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68,460,480 68,460,480

A股 48,816,000 10,739,520 59,555,520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8,816,000 10,739,520 59,555,520

股份总额  128,016,000  128,016,0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改革提出了合理测算对价安排的分

析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1、对价原理 

在股权分置状态下，非流通股相对于流通股有流动性折价，流通股相对于非

流通股有流动性溢价，非流通股价格一般低于流通股价格。股权分置改革后，原

流通股的流通溢价和原非流通股的折价都消失了，因此需要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

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支付对价的原则应当是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非流通股股东和

流通股股东均不发生损失，特别是流通股股东不发生损失。美都控股非流通股股

东选择以支付股份的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2、理论对价测算 

（1）全流通环境下的股票价格 

通过彭博数据，我们查得与大陆市场可比性较高的亚洲全流通市场的美都控

股同行业上市公司市净率（2005年 10月 28日），计算得出全流通状态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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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市净率为 1.06倍。具体样本见下表： 

公司 市净率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0.95
SINO LAND CO 1.03
HANG LUNG GROUP LTD 1.34
SHANGHAI REAL ESTATE LTD 1.18
CHINA EVERBRIGHT INTL LTD 0.92
HONG KONG FERRY（HOLDINESS）CO. 0.99
FAR EAST CONSORTIUM 0.91
HOPEWELL HOLDINGS 1.05
CATHAY REAL ESTATE DEVELOPME 0.86
MAGIC INFORMATION DISPLAY 1.26
RADIUM LIFE TECH CORP 0.99
DAHAN CONSTRUCTION CORP 1.02
LONG BON DEVELOPMENT CO LTD 0.76
SHOEI CO LTD 1.42
NISSHIN FUDOSAN CO LTD 1.12
OSAKA PORT DEVELOPMENT CO 0.79
WADAKOHSAN 1.30
KYOEI SANGYO CO LTD 1.17

平均市净率 1.06  

据此及美都控股 2005年 3季度每股净资产（3.70元/股），可以计算出全流

通状态下股票价格为： 

全流通股票价格=3.70元/股*1.06=3.92元/股 

（2）流通股定价 

流通股的定价存在多种不同的定价方法，参考美都控股股票二级市场走势，

本机构测算了其中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价方法 

至 2005 年 10 月 28 日股票二级市场换手率达到 100％时的加权平均价格：

4.57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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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0月 28日收盘价：4.05元/股 

2005年 9月 11日至 10月 28日共 30个交易日的加权均价：4.42元/股 

考虑到为了更好地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次股改采用其中较高者即至

2005 年 10 月 28 日股票二级市场换手率达到 100％时的加权平均价格 4.57 元/

股作为流通股 A股的价格测算依据。 

（3）理论对价计算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不受损失，使等式 4.57=3.92*（1+R）成立的对价系数 R

＝0.166,即理论对价应为持有每 10股流通股可以获得 1.66股的对价。 

美都控股改革方案确定的对价安排为 10：2.2，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

份数为 10,379,520 股，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可获得 2.2 股股票的对

价，高于上述计算的理论标准。考虑到市场波动风险等因素，本保荐机构认为，

该对价安排较为合理，兼顾了全体股东特别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3、方案实施对全体股东权益的影响分析 

（1）方案实施前后，公司的总股本及股东权益均未发生变化，但非流通股股

东和流通股股东各自拥有的公司权益将发生变化。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2.2 股的对价后，流通股东拥有的权益将增加 22%。非

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后，所拥有的权益将下降 13.56%。 

（2）方案实施后，若以累计换手率 100％加权均价作为流通股平均持股成本，

以 2005年 10月 28日收盘价为基准的累计换手率约 100％的加权均价为 4.57元

（2005年 8月 31日至 10月 28日），改革方案实施后美都控股流通股平均持股

成本约为 3.75元，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股票的理论价值为 3.92元/股，但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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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通股受到分步上市流通的限制，实际市场价格应高于 3.92 元/股，因此流通

股股东的成本比市价低 4.53%，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会得到保护。 

（3）股权分置实施后，美都控股股票价格下降至 3.75元/股（10月 28日收

盘价 4.05元的 92.59%），则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市值与其持股成本相当，即

流通股股东处于盈亏平衡点。 

4、保荐机构对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基于上述分析，考虑到美都控股的资产质量、盈利状况、发展前景及股价水

平等因素，保荐机构认为：美都控股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所持的非流通股份获得

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实施的对价安排水平是合理的，该对价安排综合考虑了包

括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全体股东利益，使公司股权结构更加科学，公司

治理结构更加健全，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市场的稳定，从而能够更好地保护流通

股股东的利益。 

二、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一）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同意按美都控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支付对价；在改

革方案实施前，不对所持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

三方权益。 

2、控股股东美都集团承诺： 

为了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美都集团将先行代为垫付应由

浙江天成投资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同时浙江天成投资承诺在美都控股非流通股股

份禁售期满后一年内偿还美都集团代为垫付的全部股份，并已签署相关协议。代

为垫付后，浙江天成投资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美都集团偿还代

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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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美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若在改革方案实施前，除美都集团之

外的其他五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美都控股非流通股份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

押、冻结等情形，并且使其无法支付对价，则由美都集团代其支付对价。 

3、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北京宝华饭店、北京房屋建筑设计院同意： 

在按照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2.2股对价支付股票87,869股后，剩余之560,131

股非流通股全部代为北京天鸿集团支付对价。 

4、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恪守诚信，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不利用美都控股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5、非流通股股东关于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后的交易或转让限制的承诺：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控股股东美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非流通股股东北京天鸿集团公

司和第三大非流通股股东浙江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在（1）项规定期满

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美都控股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二）承诺的履约方式、履约时间 

改革方案经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由美都控股董事会按《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办理支付对价，并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非流通股份可上市交易手续，

由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对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上市交易进行

技术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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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诺的履约能力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美都控股股份 79,200,000股，除美都集

团质押 36,000,000股及浙江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押 9,960,000股外，其余

非流通股均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形。 

美都集团承诺：将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网络投票前解除 1,440万股股份

的质押，以确保公司支付对价部分及有可能代为支付对价部分不存在权利受限制

的情况；在改革方案实施前，不对已解除质押的股份重新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

其他第三方权益；先行代为垫付应由浙江天成投资应执行的对价安排；若在改革

方案实施前，除美都集团之外的其他五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美都控股非流通股

份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形，并且使其无法支付对价，则由美都集

团代其支付对价。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也保证：不对所持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

权益；改革方案实施后，由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算公司对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上市交易按其承诺进行技术监管，为其履行承诺义务提供保

证。 

根据当前股东股权质押情况以及股东做出的承诺，结合股东拟执行的对价的

数量，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数量及状态不会对改革方案的实施构成影响。 

因此，非流通股股东有能力履行上述承诺。 

（四）履约风险及防范对策 

履约风险主要为，在改革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股东用于支付对价的股份存

在或出现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将导致对价股份无法向流通股股东进行

登记过户，从而使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无法顺利完成。 

为此，美都集团承诺：将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网络投票前解除 1,440万

股股份的质押，先行代为垫付应由浙江天成投资应执行的对价安排；若在改革方

案实施前，除美都集团之外的其他五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美都控股非流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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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形，并且使其无法支付对价，则由美都集团

代其支付对价。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保证，在改革方案实施前，不对用于支付对价

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 

（五）违约责任 

如违反承诺事项，非流通股股东愿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自愿按《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章“监管措施与法律责任”有关条款的规定，接受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承诺人声明 

非流通股股东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

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

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截止 2005年 10月 31日，大股东美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持有美都控股非

流通股 36,144,000股，其中 36,000,000股被质押；非流通股股东浙江天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美都控股非流通股 9,960,000股，全部被质押。 

除上述披露的股份质押情况，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它

任何权属争议、冻结和质押的情形。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面临的主要风险有： 

（一）改革方案无法确定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由非流通股股东在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

十日内与流通股股东协商确定并由公司董事会公告。公司董事会如果未能在十日

内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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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该项风险，公司董事会拟采取以下措施：自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

起十日内，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网上路演、走访机构投资者、恳

谈会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力争在十日内公布最终的改

革方案。若在十日内公司董事会未能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公司将取消本次

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二）改革方案不被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若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则本改革方案将不能实施，因此本次美都控

股股权分置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针对该项风险，公司董事会拟采取以下措施：在公布确定的改革方案前，

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

商，力争各类股东协商一致；在相关股东会议通知中明确告知流通股股东参与股

权分置改革的权利及行使权利的方式、条件和期间；董事会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

前，在指定报刊上刊载不少于两次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公告；为参加相关股

东会议的股东进行表决提供网络投票技术安排,网络投票时间不少于三天；公司

董事会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委托。 

改革方案如果未获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非流通股股东计划在三个月后，

按有关规定重新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 

（三）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质押、冻结的风险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非流通股股东美都集团质押公司股份 36,000,000

股，浙江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押公司股份 9,960,000股，美都集团及浙江天

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无法支付对价的风险；其余非流通股均不存在权属争议、

质押、冻结情形，其余非流通股股东也保证不对所持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

其他第三方权益，但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其余非流通股股东用于支

付对价的股份可能存在被质押、冻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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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风险，美都集团承诺将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网络投票前将解除

1,440 万股股份的质押，以确保公司支付对价部分及有可能代为支付对价部分不

存在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在改革方案实施前，不对已解除质押的股份重新设置任

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先行代为垫付应由浙江天成投资应执行的对价

安排；若在改革方案实施前，除美都集团之外的其他五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美

都控股非流通股份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形，并且使其无法支付对

价，则由美都集团代其支付对价。其余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改革方案实施前，不

对所持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若在改革方案实施前，除美

都集团外的其他五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美都控股非流通股份发生权属争议、存

在质押、冻结等情形，并且使其无法支付对价，则由美都集团代其支付对价。 

（四）市场波动风险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性，市场各方的观点、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可能存

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可能导致股票价格发生一定幅度的波动，使投资者蒙受投资

损失。 

因此，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尽管实施本改革方案有利于美都控股的持续

发展，但方案的实施并不能给公司的盈利和投资价值立即带来爆发式增长，投资

者应注意投资风险，根据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理性决策。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1、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  辉                          

法定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36号证券大厦四楼 

保荐代表人：方向东 

项目主办人：王 君 

联 系 人：吴宝利、杨柏 

电      话：010－6220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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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10－62200502 

2、律师事务所：浙江九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蒋胤华 

地址：杭州中山北路 310号中大广场五矿大厦 5层 

经办律师：何江良 

电话：0571-85103769 

传真：0571-85176093 

 

（二）保荐意见结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美都控股股权

分置改革的程序和内容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

干意见》、五部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

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

用及自愿”原则，支付的对价合理，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履行承诺事项的能力，

改革方案是可行的。” 

 

（三）律师意见结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律师事务所浙江九曜律师事务所认为，“美都控股具备

成为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的主体条件，美都控股之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参与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美都控股之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合法，已经履

行的程序符合《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业务操作指引》的要求；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确认，并经美都控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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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之签署页）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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